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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权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荷兰伊拉斯谟

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刑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兼任上海市委、市纪委监

察委、市委政法委、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等法律顾问，上海市一

流学科刑法学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10月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长期从事刑法学研究，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刑法规制、经济犯罪、

金融犯罪、涉信息网络犯罪、职务犯罪等领域。独著和参著学术著作

80余部，科研成果曾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法

学科研成果奖，以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

奖、上海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项。曾主持1项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3项一般项目和1项中华外译项目，得到了国内外专家

的认可，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中国法学》《法学

研究》《中外法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期刊、报纸发

表论文800余篇。

入选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即国家‘万人计

划’）”，曾获“全国劳模”“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上海市教

育功臣”“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

学家”“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劳模年度人物”“宝钢教育基金

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称号。连续11年

荣获中国法学创新网“高产作者”称号，连续20年被华东政法大学全



校学生投票评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并因此获全校唯一的“最

佳教师终身成就奖”。因教学事迹特别突出，在2019年被授予华东政

法大学首届“杰出教学贡献奖”。



自序

资金的融通，是为金融。金融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跨时间、跨空

间人际价值的交换，其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金融能够

引导资源配置、支持实体产业、调节经济运行、分散未知风险、提高

社会福利，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当前经济学

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已开始由产业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的大背景

下，金融毋庸置疑地将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中最为关键的部分。金融犯

罪的研究与治理工作当然概莫能外。

所谓金融犯罪，是指发生在金融业务活动领域中的，违反金融管

理法律法规，危害国家有关货币、银行、信贷、票据、外汇、保险、

证券期货等金融管理制度，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

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目前我国的金融犯罪形势依然严峻，表现为金

融犯罪的数量在逐年增加。例如，2019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金融犯

罪审查逮捕案件1772件3065人，金融犯罪审查起诉案件2063件4228

人；金融犯罪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如2018年“三三系集资诈骗案”

涉案金额高达530余亿元，受害人数多达48万余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

大、涉案金额最高、受害人最多的金融犯罪案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作案和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的现象突出；单位犯罪和跨国、跨地区作案

增多；金融犯罪手段趋向于专业化、智能化，新类型犯罪不断出现；

等等。并且，与以往人们更多关注伦理犯罪所不同的是，如今金融犯

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显著提升，“e租宝案”“马乐案”“邦家案”

“三三系集资诈骗案”等著名金融犯罪案件均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焦

点。鉴于金融犯罪正处于严峻态势与广泛关注之下，2020年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将“从严惩治金融犯罪”作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笔者很早便涉足金融犯罪领域的研究，至今已二十二载有余。

1998年出版《金融风险防范与犯罪惩治》，这是1997年《刑法》实施

以来我国的第一部金融犯罪专著，2005年出版《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

究》与《证券期货犯罪理论与实务》，2008年出版《金融犯罪刑法理

论与实践》（2017年修订更名为《金融犯罪刑法学原理》），此四部

专著是笔者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有幸借此频频斩获多项殊

荣，如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三等奖、第三届全国法学教

材与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

三等奖，等等。本人开设的课程《金融犯罪研究》被评为2012年度上

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此外，笔者还曾相继主持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证券犯罪研究”（项目号02BFX022）、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金融犯罪研究”（项目号05BFX040）、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涉信用卡犯罪研究”（项目号11BFX107）、2012年度国家法

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一般项目“集资类案件中的刑民交错现象

及其归宿”（项目号12SFB2020）、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涉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法律规制研究”（项目号14ZDB147）以及2016

年度中国法学会重点课题“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法律规制”。尤其在对

后两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互联网金融犯罪开始进入笔者的研究视

野。笔者陆续在《中国法学》《法学家》《法学》《法商研究》《政

治与法律》《环球法律评论》等期刊上发表有关金融犯罪（尤其是互

联网金融犯罪）的系列文章，如《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司法判断规则研

究》《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两面性”》《互联网金融时代证券犯

罪的刑法规制》《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行为刑法规制论》《网络犯罪

的刑法应对新理念》《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刑事风险及责任边界》《伪

造信用卡犯罪中的伪造行为内涵与对象研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共同犯罪的认定》《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逻辑与规律》等。撰写

专著、论文与主持课题这两项工作并行不悖，使得笔者多年来始终对

金融犯罪领域保持着应有的关注。



应当看到，我国的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相对而言是较为频繁的，迄

今为止几乎平均每隔几年便会对金融刑法作出补充和修正。如全国人

大常委会陆续于1999年12月25日、2001年8月31日、2001年12月29日、

2002年12月28日、2005年2月28日、2006年6月29日、2009年2月28日、

2011年2月25日以及2015年8月29日、2017年11月4日通过了十个刑法修

正案，其中除了《刑法修正案（二）》与《刑法修正案（四）》不涉

及金融犯罪外，其余七个刑法修正案都规定了与金融犯罪有关的内

容。在本书第二版修订出版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进行了审议与公布，其中对金融犯

罪也作出了相关修改。《刑法修正案》修改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

罪状，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

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对象由证券扩大到期

货；《刑法修正案（三）》将洗钱罪的犯罪对象在“毒品犯罪、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基础上增加

“恐怖活动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刑法修正案（五）》增设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增加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使用以虚假的身

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刑法修正案（六）》增设骗取贷款、票

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分别

取消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与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罪中“获取不正当

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以牟利为目的”的要件等；《刑法修正案

（七）》增加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增设利用未公

开信息交易罪；《刑法修正案（八）》增设虚开发票罪，废除票据诈

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等；《刑法修正案

（九）》废除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对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进行了修改。可以合理预期的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以及金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渐趋重要，将会不断有新的刑法

修正案出台以回应刑事处罚与国家治理的需要。



在金融犯罪刑事立法频繁变动以及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发展的大

背景下，笔者深感几年前修订出版的《金融犯罪刑法学原理》有必要

再次作出修订。本次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依据

最新的行政立法、刑事立法及其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该书原有内容

进行删改或补充；第二，增加刑法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司法实务

界出现的最新案例；第三，纠正笔者之前思虑不周、自觉偏颇的观

点；第四，更新统计数据；第五，纠正原书中的表述瑕疵。

修订工作繁杂而琐碎，但所幸得益于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等的精

心协助。他们利用课余闲暇为我收集最新资料、数据并反复校对稿

件，在此特向他们表达谢意。

刘宪权

谨识于华政东风楼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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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犯罪的概念及分类依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金融在国家

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突出。

可以说，没有金融，就没有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没有金融，就没

有现代意义上人们的经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经济须臾离不开金融，金融活动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创伤尚在愈合之际，由美国次贷危机引

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已瞬间席卷全球。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范围更

广，负面影响更为深远。2012年，互联网金融模式由国外传导至中国

大地，出乎意料地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业态，也滋

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刑事案件呈井喷式发

展。正因如此，金融安全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如何维护金

融安全成为目前许多国家的第一要务。金融犯罪滋生和蔓延是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的相当重要的因素。预防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对于国

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节　金融犯罪的定义

所谓金融，按字面意思解释，是指货币的转移和资金的融通。从

经济学角度分析，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

动的总称，它理应属于现代经济学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领

域中的分配范畴。理论上一般认为，金融的内容包括货币的发行与回

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

证券的发行、认购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

等。作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金融从其产生到发展，可以说每

一个过程均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现



代社会中，金融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

面，并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1)进而在很大层面上起着影响社会

政治稳定的作用。

尽管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已经占据核心地位，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金融秩序会给社会带

来不同的效应，即良好的金融秩序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发展

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而金融秩序的混乱则必然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使金融风险加大。国际金融领域一系列风险不断显现和发生，严重

威胁着各国和各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安全与发展。例如，2008年席卷

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或倒

闭或被并购，一批商业银行破产；保险业巨头AIG、巨型商业银行CITI

BANK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只因美国联邦政府巨额财政救助才免遭灭

顶之灾；三大汽车业巨头深陷泥潭，失业率攀升，厂商和消费者信心

陡降。有学者还据此将1973年的石油危机，1987年、2001年的股市崩

盘，1980年的美国经济衰退，1994年的债市崩盘，2008年的次级债危

机这些时间节点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全球金融危机“七年一循环”的

理论，并大胆预测这个轮回如今又将重新开启。(2)笔者认为，产生这

些金融风波的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存在严重的金融犯罪却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这些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紧迫的课题：在经济和金融全

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加强对金融秩序的管理？在现代社

会中，刑法是否应该介入金融领域并加强对金融犯罪的打击？

金融犯罪是伴随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类新型犯罪。

就刑法理论而言，金融犯罪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包含在经济

犯罪之中的一类犯罪的总称。由于这类犯罪涉及金融领域，且所有的

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社会关系均为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管理秩序，因

而理论上将其统称为“金融犯罪”。



时下，刑法理论界对于金融犯罪的定义各有不同，既有广义的，

也有狭义的；既有列举式，也有概括式；既有行为说，也有结果说，

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正确定义金融犯罪应遵循以

下两个原则：

一是要符合下定义的一般要求。在理论上认为，给一个法律概念

下定义必须做到：其一，准确性。即对概念的定义首先要求做到准

确，这是下定义的最基本条件。离开了准确性，概念的正确性就无从

谈起。其二，合法性。即法律概念不能随意而定，必须从法律的具体

规定出发。法律规定发生变化，具体概念也必须发生变化。其三，概

括性。即概念要体现具体特征，但又不能是具体特征的罗列和堆积，

否则会显得琐碎和繁杂。其四，周延性。这是从概念的外延上说的。

概念应该将所有可能的情形都包括在内，而不能把某些特定情形遗

漏。其四，一致性。即概念自身内部要素之间必须保持一致，不能出

现矛盾。

二是要符合金融犯罪自身的特点。金融犯罪侵害的客体主要是国

家金融管理制度和金融管理秩序，因而从刑法理论上分析，所有的金

融犯罪均属于法定犯，即金融犯罪行为均违反了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

规范，在其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时，刑法强调要加以惩罚。正是

由于金融犯罪的这一特点，我们在给金融犯罪下定义时，必须紧密结

合金融犯罪所侵害的主要客体，否则会将所有发生在金融领域中的犯

罪都视为金融犯罪。

根据上述正确定义金融犯罪的原则要求，金融犯罪概念中理应包

含以下要素：发生在金融领域，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

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等。这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共识。由此而

言，笔者认为，金融犯罪是指发生在金融业务活动领域中的，违反金

融管理法律法规，危害国家有关货币、银行、信贷、票据、外汇、保



险、证券期货等金融管理制度，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情节严重，依照

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金融犯罪与刑法上诸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和抢劫罪等传统

财产犯罪在某些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在犯罪的主观方面，金融

犯罪中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均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传

统财产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也具有这一犯罪目的。同时，金融犯罪与

传统财产犯罪又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金融犯罪与传统财产犯罪在侵犯的主要客体上存在区别。

尽管大多数金融犯罪也可能对公私财产所有权造成损害，但是从犯罪

的分类依据及归类的标准角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金融犯罪侵害的客

体主要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金融管理秩序。即无论是在货币、贷

款、金融票证、有价证券、金融业务专营等领域，还是在证券、保

险、外汇等领域，金融犯罪所指向的均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金融

管理秩序。与此不同的是，传统财产犯罪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

所有权。即行为人的行为所指向的是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并非金融

管理制度和金融管理秩序。行为侵害的主要客体不同，显然是刑法中

金融犯罪与传统财产犯罪的最主要区别之一。

其次，金融犯罪与传统财产犯罪在侵害的对象上存在区别。许多

金融犯罪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如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就不可能有特

定的受害对象；而传统财产犯罪的对象一般是特定的，如盗窃、诈骗

某人的财物，抢劫某家银行，其受害对象显然是特定的某人或某家银

行。

最后，金融犯罪与传统财产犯罪在发生的范围上存在区别。金融

犯罪一般只能发生在金融活动中（如货币、信贷、集资、证券期货交

易、保险、外汇等金融活动中），即金融犯罪是行为人在参与非法金

融活动过程中实施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一般是违反金融法

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说，金融犯罪是法定犯。传统财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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